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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
案例正阿梅購買一輛汽車，並以自己作
為要、被保險人向甲產險公司投保第三
人責任保險並附加乘客傷害責任險，某
日阿梅女兒阿娟駕駛保車，並載著阿梅
出遊，因駕駛不慎自撞護欄翻覆，導致
阿梅因本次事故不幸身故。

二、問題探討
(一 )本案是否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

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致乘

坐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乘客傷害

或死亡時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二 )保單條款對於乘客之定義未列出

被保險人為乘客之情形下，是否

可賠付？

三、保險契約內容說明
(一 )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乘客傷害責

任附加條款

1.承保範圍：「茲經雙方同意，要

保人於投保汽車第三人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加保汽車第三人

責任保險乘客傷害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對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

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致乘坐

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乘客傷害

或死亡時，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2.乘客之定義：「本附加條款所

稱之「乘客」，係指除駕駛人

外，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

人，包含被保險人之配偶、家

屬及受僱人」。

(二 )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之定義：「本保險所稱

之「被保險人」，其意義包括列

名被保險人及附加被保險人：一、

列名被保險人係指本保險契約所

載明之被保險人，包括個人或團

體。二、附加被保險人係指下列

之人：(一 )列名被保險人之配偶、

家長及家屬。(二 )列名被保險人

所僱用之駕駛人或所屬之業務使

用人。(三 )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

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

四、解析
(一 )本案阿娟為列名被保險人之家屬，

乘客為列名被保險人時，乘客險能
否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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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為列名被保險人許可使用或

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為保險契

約所指附加被保險人。而第三人

責任保險乘客傷害責任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之範圍不以列名被保險

人為限，附加被保險人之賠償責

任應亦包括在內，既然本件保駕

屬於附加被保險人，保駕之賠償

責任應亦包括在內。

(二 )列名被保險人阿梅如有乘坐被保

險汽車，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亦

應被認定為乘客：依條款乘客定

義可知對乘客之定義主要為「係

指除駕駛人外，乘坐或上下被保

險汽車之人」，並以「包含被保

險人之配偶、家屬及受僱人」的

文字補充定義內容，以舉例方式

補充抽象文義內容，使其更方便

理解，故不限於例示規定所記載

之例子，不因其非在契約例示內

容內，而排除於承保範圍之外。

 本案阿梅於事故發生時乘坐於被

保險汽車上且非駕駛人，因車禍

事故而不幸身亡，該保戶符合乘

客之定義。

(三 )綜上，阿梅當時乘坐於被保險汽

車上，且非駕駛人，後因車禍事

故而不幸身亡，依據保單條款之

約定被保險人符合乘客之定義，

而阿娟即附加被保險人因過失，

導致列名被保險死亡，附加被保

險人應有賠償責任，是本案符合

乘客傷害責任附加條款承保範圍。

五、結論：
(一 )有關列名被保險人，當乘坐保險

標的之車輛時，其身分即為乘客，

故符合乘客傷害責任附加條款承

保範圍，但針對前述保險是否啟

動給付，則需確認誰才有損害賠

償的請求權。由於本案阿娟為加

害人，按民法第 344條（混同之

效力）規定：「債權與其債務同

歸一人時，債之關係消滅。但其

債權為他人權利之標的或法律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故不得

主張間接被害人等人固有之權利，

實務上法律程序因保駕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因為混同而消滅，故無

本保險之請求權。

(二 )但如阿梅尚有配偶或其他子女，仍

得依據民法第 192條：「不法侵害

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

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

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

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及 194條：「不法侵害他人致

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

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請求乘客傷

害責任險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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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

(一 )原車主小明向甲產險公司投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並附加駕駛人傷

害險，並於保險期間為 113年 02

投保至 114年 02月。

(二 )113年 05月小明將汽車所有權過戶

予新車主小華，但小明並未辦理

保險權益移轉亦未辦理退保。

(三 )新車主小華過戶，向乙產險公司

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但無附

加駕駛人傷害險，113年 11月小

華不幸騎車自摔身故。小華家屬

向甲產險公司提出原車主小明未

退保的強制附加駕駛人傷害險之

理賠申請，甲產險公司是否賠付？

二、解析：

(一 )有關保險標的物所有權移轉後保

險利益仍否存在疑慮，按保險法

第 18條規定「被保險人死亡或保

險標的物所有權移轉時，保險契

約除另有訂定外，仍為繼承人或

受讓人之利益而存在」。簡單而

言，各類保險之保險利益於保險

標的物移轉後仍應存在 (即契約

為有效 )，但保險契約「另有約定

者」，則應從其約定。 

(二 )由於本案駕駛人傷害險，市面上

有「強制險附加」及「汽車第三

人附加」兩者主契約類型商品，

因此將針對上述兩類商品比較討

論，其約定內容差異：

1.「強制險附加駕駛人傷害險」

 強制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未規定事項，均

適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單條

款。」，因此條款未明確約定

事項，即回歸強制險主契約條

款約定。

 依主契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

十三條保險權益之移轉第二項：

「未辦妥保險契約變更手續而

於原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汽車

交通事故時，本公司仍負給付

保險金之責任」，依據前述約

定載明，本案小華請求小明強

制險附加駕駛人傷害險之保險

汽車過戶，應注意保險權益是否
移轉

◢ 施正泰



119

契約仍為有效，但須要求新車

主繼承人補辦手續後，並依約

給付保險金。

2.「汽車第三人責任險附加駕駛人
傷害險」

 汽車第三人責任險附加駕駛人
傷害險，亦無就保險權益移轉約
定，故回歸主約汽車保險共同
條款約定，其第十一條 ( 保險標
的及契約權益之移轉 ) 第一項：
「被保險汽車之行車執照業經
過戶，而保險契約在行車執照
生效日起，超過十日未申請權
益移轉者，本保險契約效力暫
行停止，在停效期間發生保險
事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因此，本案如小明投保之保險
為汽車第三人責任險附加駕駛

人傷害險，因在新行照生效日
起超過 10 日未申請權益移轉，
該任意險則為效力暫停之狀態，
若在停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者，
保險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三、結論：

由於一般民眾在辦理汽車過戶時，
監理站會要求需有新車主強制險保險
證，才得辦理車輛所有權變更程序，新
車主常會誤以為已將舊車主之汽車保險
權益同步移轉以致爭議產生；因此，經
由本案分享建議民眾，在車輛過戶後，
應重新向產險公司確認汽車保險內容，
以避免事故發生時，因保單未移轉而無
法獲得保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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